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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系统描述了生产、经营、使用兽药或其他化合物违法行为中涉嫌犯罪的情形。 系统梳

理、列举出涉嫌各种相关犯罪的法律、法规、规章等依据，并对不同犯罪情形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等

条款逐一进行对应分析，以期使兽药监管部门、检验机构和生产、经营、使用主体能够清晰了解并掌握

在兽药生产、经营、使用过程中，什么违法情形能够构成刑事犯罪的知识，具有良好的警醒和普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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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推动兽药行业

高质量发展，构建兽药行业新发展格局，充分保障

养殖业健康稳定发展，保障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有

效供给，保障公共卫生安全，是广大兽药从业者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
切实履行好这个责任，需要广大兽药从业者相向而

行、共同发力，监管部门要切实落实行业监管责任，
生产、经营、使用主体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努力做

到知法懂法、守法护法，合法合规生产、经营、使用

兽药。 根据十余年的执法实践经验来看，当前尚存

在一些执法人员、兽药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者对

兽药领域法规、规章、政策等内容掌握不深不细，尤
其是对非法生产、经营、使用兽药或其他化合物等

涉嫌犯罪的情形知之甚少，进而导致出现主观认为

自身非法行为并无大碍，在想当然中触犯了刑律，
给自身、家庭和企业带来惨痛的后果。 为切实警醒

广大兽药从业者，进一步提升从业者执法守法意

识，避免刑事犯罪悲剧发生，本文对非法生产、经
营、使用兽药或其他化合物过程中，涉嫌犯罪的情

形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描述，对相应的法律、法规、
规章等依据进行了全面认真系统梳理，并结合自身

长期执法实践经验，展开深入分析与阐释，希望对

广大兽药从业者依法严格监管、检验；合法合规生

产、经营、使用，远离刑事犯罪等有所帮助。
１　 无证生产、经营兽药涉嫌犯罪的情形

１． １　 无证生产兽药涉嫌犯罪的情形　 无证生产兽

药是指未取得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加工兽药的违

法行为。 在长期执法实践中，该行为涉嫌犯罪的情

形主要有以下两种。
１． １． １ 　 无证生产兽药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的情形　 按照《兽药管理条例》 ［１］ 第四十七条第二

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假兽药处理：……
（二）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经审查批准而未经审查

批准即生产、进口的，或者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经

抽查检验、审查核对而未经抽查检验、审查核对即

销售、进口的；”之规定，未取得兽药生产许可证生

产加工兽药属未经审查批准即生产兽药行为，其所

生产加工的兽药产品均应依法按假兽药处理。 在

该违法行为中，若所生产兽药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

以上的；或者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十五万元以

上的；或者产品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将已销售

金额乘以三倍后，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品货值金额

合计十五万元以上的［３］，均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
１． １． ２　 无证生产兽药涉嫌非法经营罪的情形　 无

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兽药涉嫌非法经营罪的情形

表现在食品安全和兽药生产管理两个方面：
１． １． ２． １　 表现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 　 《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形式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字

〔２０２１〕２４ 号） ［３］ （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中，
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

用农产品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国家禁

用农药、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

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生产、销售添加上

述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农药、兽药、饲料、饲
料添加剂、饲料原料，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

定罪处罚。”（前款规定为：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

食品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

于食品生产、销售的非食品原料，情节严重的，依照

刑法［２］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

处罚。）依据该条规定，无证生产兽药构成非法经营

罪需要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生产食品动物

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等有毒、有害的非

食品原料，或者在生产加工兽药过程中添加食品动

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等有毒、有害的

非食品原料；二是违法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程度。 那

么，研究清楚什么是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

其他化合物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什么情况

达到该违法行为的情节严重情形是判断无证生产

兽药构成非法经营罪情形的基础。
１． １． ２． １． １　 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

合物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两高司法解释［２］

第九条第二项规定“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

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二）因危害人体健康，被国务院有关部门列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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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 《保健食品

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公

告的禁用农药、《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

他化合物清单》等名单上的物质；”根据该条款规

定，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等有

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具体种类和名称，包含《食品

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化合物清单》（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２５０ 号）中规定的全

部共 ２１ 种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和《禁止在饲料和动

物饮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９ 日

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告第 １７６
号）、《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水中使用的物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农业部公告第 １５１９ 号）两个公

告内规定的全部药品及物质，其中三个公告内规定

的禁用药品、物质有重复、相同的，不影响其禁用的

性质。
１． １． ２． １． ２　 达到该违法行为的情节严重情形　 两

高司法解释［３］第十八条规定“实施本解释规定的非

法经营行为，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违

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

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综上，凡是违反上述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公

告规定，生产上述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在

兽药生产加工过程中添加上述有毒、有害的非食品

原料，且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

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均涉嫌非法经营罪。
１． １． ２． ２　 表现在兽药生产管理方面 　 《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

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公通字〔２０２２〕１２ 号）第七

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二项规定“〔非法经营案（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违反国家规定，进行非法经营活

动，扰乱市场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追诉：（十二）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１． 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
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２． 单位非法经营

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

以上的；３． 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二年内因非

法经营行为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从事同种非

法经营行为的；４．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依据该

条规定，无证生产兽药扰乱兽药市场秩序，且经营

数额、违法所得、或者多次实施违法行为达到上述

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涉嫌非法经营罪。
１． ２　 无证经营兽药涉嫌犯罪情形　 无证经营兽药

是指未取得兽药经营许可证销售兽药的违法行为，
包括无证实体销售、电话销售、开办网店销售、网络

直播带货销售等线上、线下无证销售违法行为。 在

长期执法实践中发现，该行为涉嫌犯罪主要有以下

情形。
１． ２． １　 无证经营兽药涉嫌非法经营罪的情形　 无

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兽药涉嫌非法经营罪的情形

表现在兽药经营管理和食品安全两个方面：
１． ２． １． １　 表现在兽药经营管理方面 　 《兽药管理

条例》 ［１］规定应当申请取得兽药经营许可证后方可

经营兽药，因此兽药属于行政法规规定的需经许可

方能经营的限制买卖的物品。 而无证经营兽药，属
于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

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违法行为。 在该

违法行为中，若违法主体系个人，则非法经营数额

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

的，或者虽未达到前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同种

非法经营行为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进行同种

非法经营行为的［４］，均涉嫌非法经营罪；若违法主

体系单位的，则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
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虽未达到前

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同种非法经营行为受过二

次以上行政处罚，又进行同种非法经营行为的［４］，
均涉嫌非法经营罪。
１． ２． １． ２　 表现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　 无证经营本

文 １． １． ２． １． １ 中的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

其他化合物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经营

的兽药产品中添加有本文 １． １． ２． １ 中的食品动物

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等有毒、有害的非

食品原料，且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违

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５］，均涉嫌非法经

营罪。
１． ２． ２ 　 无证经营兽药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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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１． ２． ２． １ 　 无证经营假兽药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的情形　 该情形中无证经营的兽药为假兽药

或者依法应当按假兽药处理的兽药产品。 其中，假
兽药是指以非兽药冒充兽药或者以他种兽药冒充

此种兽药；经检测兽药所含成分的种类、名称与兽

药国家标准不符合的兽药产品。 依法按假兽药处

理的兽药产品是指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

禁止使用的；依法应当经审查批准而未经审查批准

即生产、进口的，或者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经抽查

检验、审查核对而未经抽查检验、审查核对即销售、
进口的；变质的；被污染的；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

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

规定（一）》 ［５］（公通字〔２００８〕３６ 号）（下称《立案追

诉标准（一）》）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生产者、销售者

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

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予立案追诉：（一）伪劣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

的；（二）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十五万元以

上的；（三）伪劣产品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将已

销售金额乘以三倍后，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品货值

金额合计十五万元以上的。”依据该规定，无证经营

上述假兽药、依法按假兽药处理的兽药产品，销售

金额五万元以上的；或者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

十五万元以上的；或者产品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
但将已销售金额乘以三倍后，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

品货值金额合计十五万元以上的［６］，均涉嫌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
１． ２． ２． ２ 　 无证经营劣兽药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的情形　 该情形中无证经营的兽药为劣兽药。
劣兽药是指成分含量不符合兽药国家标准或者不

标明有效成分的；不标明或者更改有效期或者超过

有效期的；不标明或者更改产品批号的；其他不符

合兽药国家标准，但不属于假兽药的。 依据《立案

追诉标准（一）》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无证经营上

述劣兽药，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或者产品尚未

销售，货值金额十五万元以上的；或者产品销售金

额不满五万元，但将已销售金额乘以三倍后，与尚

未销售的伪劣产品货值金额合计十五万元以上

的［６］，均属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２　 持证生产、经营兽药涉嫌刑事犯罪情形

２． １　 持证生产兽药涉嫌刑事犯罪情形　 持证生产

兽药是指依法得兽药生产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生

产兽药的行为，该行为中涉嫌刑事犯罪主要有以下

情形。
２． １． １ 　 持证生产兽药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的情形　 持证生产本文 １． ２． ２． １ 中所述假兽药、依
法按假兽药处理的兽药产品，或者本文 １． ２． ２． ２ 中

所述的劣兽药的，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或者产

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十五万元以上的；或者产品

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将已销售金额乘以三倍

后，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品货值金额合计十五万元

以上的［６］，均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２． １． ２　 持证生产兽药涉嫌非法经营罪的情形　 持

证生产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

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在生产加工兽药

过程中添加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

合物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且非法经营数

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

的［２］，均属涉嫌非法经营罪。
２． ２　 持证经营兽药涉嫌刑事犯罪情形　 持证经营

兽药是指依法获取得兽药经营许可证，且在有效期

内经营兽药的行为，该行为中涉嫌刑事犯罪主要有

以下情形。
２． ２． １ 　 持证经营兽药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的情形　 持证经营本文 １． ２． ２． １ 中所述假兽药、依
法按假兽药处理的兽药产品，或者本文 １． ２． ２． ２ 中

所述的劣兽药的，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或者产

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十五万元以上的；或者产品

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但将已销售金额乘以三倍

后，与尚未销售的伪劣产品货值金额合计十五万元

以上的［６］，均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２． ２． ２　 持证经营兽药涉嫌非法经营罪的情形　 持

证经营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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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经营的兽药产品

中含有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等有

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且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

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２］，均
涉嫌非法经营罪。
３　 违法将兽药、其他化合物用于食品动物涉嫌刑

事犯罪情形

３． １　 违法将兽药用于食品动物构成生产、销售不

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情形 　 两高司法解释［２］ 第

五条第二款规定“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
运输、贮存等过程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或

者超范围滥用添加剂、农药、兽药等，足以造成严重

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适用前

款的规定定罪处罚。”（前款规定为：在食品生产、销
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

量或者超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足以造成严重食物

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依照刑法第

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食品罪定罪处罚。）依据该条规定，非法将兽药使

用到食品动物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罪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食品动物养

殖、销售、运输等过程中，违反安全标准，超限量或

者超范围使用兽药；二是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

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后果。 那么，什么情

形属于“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

食源性疾病”？ 两高司法解释［３］ 第一条规定“生

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

疾病”：（一）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

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

物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二）属
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
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的；（三）属于国家为防

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四）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营养

成分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五）其他足以造

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情

形。”因此，凡是在食品动物养殖、销售、运输等过程

中，违反安全标准，超限量或者超范围使用兽药，并
且达到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

食源性疾病标准的情形，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食品罪。
３． ２　 违法将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

合物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用于食品动物涉嫌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的情形 　 两高司

法解释［２］ 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食用农产品种

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使用禁用农

药、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等有

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适用前款的规定定罪处

罚。”（前款规定为：在食品生产、销售、运输、贮存等

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使用有

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的，依照刑法［２］ 第

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定罪处罚。）依据该条规定，此罪为行为犯，凡是

在食品动物养殖、销售、运输等过程中，将食品动物

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等有毒、有害的非

食品原料用于食品动物的，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定罪。
４　 讨　 论　

在实际执法中，为何不适用《刑法》中兽药专门

条款立案追诉？ 《刑法》 ［３］ 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

“【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生产

假农药、假兽药、假化肥，销售明知是假的或者失去

使用效能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或者生产者、销
售者以不合格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冒充合格的

农药、兽药、化肥、种子，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

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使生产遭受重大

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

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使生产遭受特

别重大损失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该条款系专门为包含兽药在内的生

产销售伪劣农资专设的罪名，按照专门条款优于一

般条款的法律适用原则，在查办涉刑伪劣兽药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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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当首先适用本罪立案追诉。 依据《立案追诉

标准（一）》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生产、销售伪劣兽

药，使生产遭受二万元以上损失的，就应当追诉。
据此，该罪名虽然不需要考虑涉案伪劣兽药的货

值、销售金额或违法所得等问题，只要能够证明使

他人遭受二万元以上的损失，就可以追诉，但是，在
查办涉刑伪劣兽药案件的现实执法实践中，却几乎

没有适用此罪名立案追诉的，原因何在？ 因为该罪

为结果犯，其行为必须造成使生产遭受较大或者重

大或者特别重大损失的结果，因而适用该罪必须要

先定损，而在现实生产、销售伪劣兽药涉刑案件中，
这种损失性结果的鉴定、定损存在种种困难。 一是

有的嫌疑人生产的伪劣兽药在用于动物后，虽然治

病、防病、调节动物肌体机能效果不明显，但是不加

重动物不良状况，几乎不造成损失性后果。 二是有

的嫌疑人生产的伪劣兽药在用于动物后，确实会造

成加重动物不良状况，或者使动物产生新的不良情

况、机体受损，严重者会导致动物死亡等损害性结

果。 但是，目前很难找到有资质的鉴定、检验、定损

机构，出具有法律效力的鉴定、检验、定损报告，来
证明就是使用伪劣兽药造成这样的损失性结果，因
果关系很难建立。 故此，执法实践中往往因为缺少

关键性鉴定、检验、定损证据，无法证明损失性结果

是由使用伪劣兽药导致的，从而无法适用该罪立案

追诉，只能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其他罪名立案

追诉。 当然，在执法实践中，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

生产、销售伪劣兽药，并使他人生产遭受二万元以

上的损失，就涉嫌生产、销售伪劣兽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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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ｃｉｌ ［ ２００４ ］ Ｎｏ． ４０４． ２００４ － ０４ － ０９．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Ｚ］．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０４］ Ｎｏ． ４０４． ２００４ － ０４ － ０９．

［２］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Ｓ］ ．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０１．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 ＇ ｓ Ｃｏｕｒｔ，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 ＇ ｓ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Ｓ］〛． ２０２２ －０１ －０１．

［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Ｚ］．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正．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６．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Ｚ］〛．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ＸＩ）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６．

［４］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

追诉标准的规定（二）［Ｓ］ ．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２９．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 ＇ ｓ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ｕｒｅａｕ

（ＩＩ）［Ｚ］ ．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２９．

［５］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

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Ｓ］ ． ２００８ － ０６ － ２５．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 ＇ ｓ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ｕｒｅａｕ

（Ｉ）［Ｓ］ ． ２００８ － ０６ － ２５．

［６］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Ｓ］． ２００１ －０４ －１０．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Ｃｏｕｒｔ，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ｎ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ｌｅ ｏｆ

ｆａｋ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ｒｉｏｒ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Ｓ］ ． ２００１ － ０４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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